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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珠海市主动扩大进口政策措施的通知

横琴新区、各区（功能区），市发改局、市科工信局、市口岸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港口管理局）、市文体旅游局、市金融工作局、市海洋农渔和水务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珠海办事处：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珠海市主动扩大进口政策措施》印发给你们。请切实履行好各自职责，加强工作协调，注重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优化进口管理，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我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image: image2.wmf]                              珠海市商务局

                             2018年5月9日

 (联系人：陈茜，电话：2159885，传真：2159871)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广东省商务厅、市府办。
  珠海市商务局办公室                      2018年5月9日印发

                    
珠海市主动扩大进口政策措施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建设贸易强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优化外贸进出口结构，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扩大进口规模，鼓励先进技术与装备进口

    1.充分发挥《珠海市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的引导作用，鼓励企业扩大对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等进口，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促进外贸转型升级。（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

    二、稳定资源性产品进口

 2.支持企业投资开发境外资源能源、扩大对铁、铜、石油、天然气、煤炭、木材等能源的开发。鼓励企业境外投资开发的资源类产品回运，扩大资源性产品进口规模。发挥海外投资保险作用，支持企业“走出去”，对回运进口资源性产品的海外投资项目优先服务支持。（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各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珠海办事处）

    三、增加一般消费品进口

 3.增加一般消费品进口。鼓励各区主动设立进口商品展示展销中心（分别国）。鼓励养殖水产品以进口形式支架国内销售。鼓励我市企业经营代理国外品牌。（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市海洋农渔和水务局，各区）

    四、扩大农、林、渔业或珍稀动植物进口

 4.扩大农、林、渔业商品的进口。积极鼓励企业参与国外农业项目合作。对大宗农业贸易项目给予以优先服务支持。（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市海洋农渔和水务局，各区）
 5.扩大优良水生动物种苗和珍稀植物进口。支持优良水生动物、植物种苗、水果、植物种子、高端食用水生动物进口，支持横琴长隆项目引进珍稀动植物。（牵头单位：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配合单位：市商务局，各区）

    五、促进服务贸易进口

6.推进对港澳地区的服务进口。在CEPA框架下，利用横琴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继续争取服务业对港澳开放的政策，针对金融、教育、医疗、专业服务等服务贸易重点领域，争取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充分发挥港澳开展服务贸易成熟的商业、物流、金融、会展等优势，拓宽渠道，逐步培育和集聚服务贸易进口龙头企业。（牵头单位：横琴新区；配合单位：市港澳事务局、市商务局，各区）

7.进一步扩大旅游服务进口。拓展服务贸易内容，搭建旅游服务贸易资源平台，推动产业细分发展。推进智慧旅游项目建设，加快培育一批旅游服务进口品牌企业。（牵头单位：市文体旅游局；配合单位：市商务局，各区）

    六、提高进口便利化水平

    8.缩短集装箱进口环节合规成本通关时间。帮助企业压缩货物通关时间、实现集装箱进口环节合规成本下降10%。（牵头单位：市口岸局；配合单位：各区）

 9.落实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对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学校等单位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对出版物进口单位为科研院所、学校进口用于科研、教学的图书、资料等，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牵头单位：拱北海关；配合单位：市国税局，各区）
 10.进一步优化通关环境。落实能源效率标识免验政策，支持和鼓励重大项目建设所需先进设备、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进口；在大宗资源性商品进口检验监管工作中，开展“口岸天平行动”，维护公平贸易，推动国外优质资源扩大进口。（牵头单位：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配合单位：各区，市商务局）

 11.充分利用中国（珠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运行。做好与单一窗口标准版通关时效评估系统等新项目的对接工作，各执法部门通过平台获取信息、实施监管，提高进口货物通关速度。推进横琴口岸查验机制创新和查验模式改革工作，进一步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牵头单位：市口岸局；配合单位：横琴新区、拱北海关、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12.促进进口付汇贸易便利化。向银行提供进口核验共享模块，便利银行对企业贸易背景真实性的审核，进而提高企业外汇业务办理效率和贸易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进口付汇环节的贸易便利性，从企业购汇需求考虑，在保证企业贸易真实性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企业购汇行政成本；鼓励人民币进口报关和人民币付汇。（牵头单位：国家外汇管理珠海珠海市中心支局）

13.提供优质引航服务。改善作业环境，加强人才培养，继续实施阳光引航，不断提升进口国际班轮引航服务水平。（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配合单位：各区）

14.拓展国际海运货运业务。实施高栏港区集装箱班轮航线支持政策，大力拓展进口国际集装箱班轮海运业务，促进海运进口货运业务发展。（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配合单位：高栏港区、市财政局）
    七、积极参与国家间经贸合作

15.发挥珠海“一带一路”重要支点作用。鼓励企业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协助企业实现全球采购。（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拱北海关、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市口岸局，各区）

    八、发展进口促进平台建设

    16.继续支持珠海保税区进口商品交易中心发展。对在珠海保税区或珠澳跨境区内进行工商及税务登记以开展进口商品贸易为主的独立法人项目进行培育和扶持，促进珠海保税区进口商品交易中心的健康快速发展。（牵头单位：保税区；配合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

17.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争取引进规模化跨境电商在珠海落地开展业务，助推区内跨境电商做大做强。尽快启动横琴跨境电商进口直购业务，依托跨境电商平台，支持中拉、中葡双边贸易，建设葡语系商贸平台。加强建设省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申报新一批的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拱北海关、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市口岸局，各区）

18.组织和支持举办进口会展平台活动。充分利用国际友好城市、国际民间组织、行业商（协）会等资源，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吸引国外企业参加珠海航展等重要展会，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会展平台。组织我市企业参加国际性专业展会、经贸洽淡会及境外采购活动，为中外企业的对接合作牵线搭桥。（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市外事局，各区）

    九、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物流行业发展

19.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努力打造珠江西岸国际物流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牵头单位：各区；配合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商务局、拱北海关、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十、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20.修订《珠海市主动扩大进口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从提高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着手，促进产品创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产品，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区） 

 21.鼓励企业通过多种渠道满足进口业务融资租赁需求。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等进口业务分布较多的行业，鼓励银行机构加大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推动融资租赁业态聚集发展，扩大融资租赁服务的覆盖面，服务企业引进生产设备和技术。积极推动扩大跨境人民币业务，积极发展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人民币资金池等专项业务。(牵头单位：市金融局；配合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市商务局，各区)

22.鼓励企业投保进口信用保险。通过引导珠海市企业利用信用保险、资信调查、风险评估等专业工具，降低交易风险，丰富企业了解交易对手渠道，全方位掌握国外卖方、国内供应商资信信息。支持珠海市企业创造更多市场机会，切实提高进口企业抗风险能力和信用管理能力。（牵头单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珠海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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